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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也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顺利进
行。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实现安全发展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是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党中央、国务院对安全生产工作始终高
度重视，在加强安全生产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提出安全发展的指导方针，健全安全监管体制
，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法制建设，强化安全生产的监督和管理，使我国的安全生产状
况呈现出了总体稳定、趋向好转的良好局面。强化安全生产的监督和管理，建设一支作风硬、能力强
、素质高的安全生产监管队伍是实现安全生产的基础工作，对提高全国安全生产执法水平和执法质量
具有重要意义。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水平和执法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法律的尊严、政府的权威和自
身的形象。规范安全生产监管监察人员的行政执法工作，是推进依法行政、实现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
，是推进依法治安、实现安全发展的重要保证，是提升安全生产监管监察执法机关执行力和公信力的
重要举措。为此，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培训中心结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开展的安全生
产监管监察人员执法资格培训和专题业务培训工作，组织编辑出版了这套《安全生产监管监察工作手
册》。《安全生产监管监察工作手册》包括《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工作手册》、《煤矿安全生产监察工
作手册》、《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生产监管工作手册》、《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监管工作手册》、《
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监管工作手册》、《石油天然气安全生产监管工作手册》、《冶金有色安全生产监
管工作手册》、《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监管工作手册》等分册。《安全生产监管监察工作手册》主要收
录了我国有关安全生产监管监察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
，内容涉及监督管理、行政执法、安全生产许可、安全评价、安全标准化、安全培训、行政执法文书
、技术标准及规范规程等。《安全生产监管监察工作手册》是一套全面、系统的安全生产监管监察工
具书，是各级安全生产监管监察人员必备的工具书，也可作为各类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
中介服务机构工作人员、科研院所及大专院校安全专业人员必备的工具书，也可作为安全培训的辅助
教材。本书编辑过程中得到了有关领导和专家的大力支持，在此深表谢意。书中难免存在不妥之处，
欢迎广大读者致电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培训中心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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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监管监察工作手册》

内容概要

《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工作手册》是《安全生产监管监察工作手册》的一个分册。《安全生产综合监管
工作手册》收录了近年来我国颁布的有关安全生产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内容主要涉及综合管理、行政执法、事故隐患管理、应急管理、安全培训、事
故调查处理及责任追究等方面。《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工作手册》是各级安全生产监管监察人员的必备
工具书，也可供企业及安全生产中介机构的安全管理人员及安全技术人员阅读参考。

Page 3



《安全生产监管监察工作手册》

书籍目录

一、综合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主席令第70号）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国务院令第397
号）　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375号）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国发［2004
］2号）　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的指导意见（安监管办字
［2004］30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08］23号）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2008年工作要点（安监总政法［2008］1号）　安全评价机构管理规定（国
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令第13号）　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
第号） 　安全生产标准制修订工作细则（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9号）　劳动防护用品监督
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令第1号）　安全生产监管档案管理规定（安监总办［2007］126
号）　企业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管理暂行办法（财建［2006］369号）　高危行业企业安全生产费用财
务管理暂行办法（财企［2006］478号）二、行政执法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国发［2004］10
号）　关于进一步规范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的指导意见（安监总政法［2007］193号）　关于推行行
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5］37号）　安全生产行政复议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总局令第14号）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5号）　安全生
产行政执法文书（式样）（安监总政法［2006］274号）三、事故隐患管理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
理暂行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6号）　关于进一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
通知（国办发明电［2008］15号）　金属和非金属矿山、尾矿库、冶金有色、石油天然气开采、危险
化学品、烟花爆竹、机械制造等行业（领域）企业2008年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实施意见（安监
总协调［2008］35号）　关于煤矿、金属非金属矿山、冶金、有色、石油、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
工、民爆器材、电力等工矿商贸企业安全生产隐患自查自改的指导意见（安委办明电［2007］9号）　
关于交通运输、渔业、农机等企业和水库、学校、人员密集场所等单位安全生产隐患自查自改的指导
意见（安委办明电［2007］10号）　关于在重点行业和领域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的通
知（国办发明电［2007］16号）　关于开展重大基础设施安全隐患排查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7
］58号）　关于在中央企业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的指导意见（安委办［2007］18号）
　2008特种设备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实施方案（国质检明发［2008］16号）四、应急管理　国家突发公
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国家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应急预案　关于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国发
［2006］24号）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安全监管总局等部门关于加强企业应急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国
办发［2007］13号）　　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安监总应急［2006］196号）　关于
切实做好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工作的通知（安监总应急［2007］88号）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
产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AQ/T 9002—2006）五、安全培训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国家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号）　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令第20号）　关于加
强农民工安全生产培训工作的意见（安监总培训［2006］228号）　注册安全工程师管理规定（国家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1号）六、事故调查处理及责任追究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493号）　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国务院令第302号）　《生产安全事故
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罚款处罚暂行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3号）　　安全生产领域
违纪行为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纪发［2007］17号）　关于做好重特
大事故责任追究落实工作的通知（安委办［2007］38号）　生产安全重特大事故和重大未遂伤亡事故
信息处置办法（试行）（安监总调度［2006］126号）　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1号）　安全生产监督罚款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局第15号）

Page 4



《安全生产监管监察工作手册》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总则第一条  为加强安全评价机构的管理，规范安全评价行为，建立公正、开放、竞争、有序
的安全评价中介服务体系，提高安全评价水平和服务质量，根据《安全生产法》、《行政许可法》和
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第二条安全评价机构、安全评价人员从事法定安全评价活动以及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实施安全评价资质监督管理，适用本规定。第三条  国家对安全评价
机构和安全评价人员实行资质许可制度。安全评价机构应当取得相应的安全评价资质证书(以下统称资
质证书)，并在资质证书确定的业务范围内从事安全评价活动。安全评价人员应当取得相应的资格，方
可执业。未取得资质证书的安全评价机构及其安全评价人员，不得从事安全评价活动。第四条资质证
书分为甲、乙两级，并根据安全评价机构的专业特长、资质条件确定其业务范围。取得甲级资质证书
的安全评价机构，可以根据资质证书确定的业务范围在全国范围内从事安全评价活动；取得乙级资质
证书的安全评价机构，可以根据资质证书确定的业务范围在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从事安
全评价活动。甲级资质证书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以下统称国家局)审批
、颁发；乙级资质证书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颁发。设立煤矿安全监察
机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由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负责其所辖行政区域内从事煤矿企业安全评价
活动的安全评价机构乙级资质证书的审批、颁发；未设立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的，由省、自治区、直辖
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其所辖行政区域内从事煤矿企业安全评价活动的安全评价机构乙级资质
证书的审批、颁发。甲级、乙级安全评价机构从事安全评价的项目或者企业的规模由国家局另行规定
。第五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依法履行安全评价资质监督
管理职责。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违纪行
为，有权向上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或者监察机关检举和控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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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工作手册》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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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工作用书，相当全面。

Page 7



《安全生产监管监察工作手册》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8


